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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2〕94号


关于下达2022年秋季学期
第一批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资金的通知

全县幼儿园：
根据《关于做好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学生资助项目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教规范〔2016〕8号）、《关于做好我市2014、2015年贫困退出户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柳教资助〔2019〕14号）、《关于下达2020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桂财教〔2020〕87号）、《关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1〕25 号）等文件精神，为及时将学前免保教费资金下拨到相关幼儿园，现将2022年秋季学期第一批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资金分配方案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对象
在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取得合法办学资质的公立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在园在籍贫困户幼儿，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城乡低保儿童、城乡特困救助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学前免保教费范围，从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将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纳入学前免保教费范围。
二、补助标准
自治区本级财政对在园就读符合资助对象的幼儿按照每生每年1500元予以核拨，其中：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符合资助对象的幼儿实际缴纳的保教费标准高于每年1500元的，差额部分由幼儿园所在市、县级财政按照实际享受政策的人数对所在幼儿园予以弥补。民办幼儿园经批准的保教费标准高于各地免保教费补助标准的差额部分，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幼儿家庭收取。2014、2015年脱贫户子女，补助标准按照自治区核拨免保教费基础标准50%比例对幼儿园给予补助。符合资助对象的幼儿提供一次有效材料，今后在该园就读不再提交材料，继续享受资助。
三、其它相关工作
各受助幼儿园要按照桂教规范〔2016〕8号文、桂财教〔2020〕87号和桂教资助〔2021〕25 号规定，结合本园实际，认真制定本园免保教费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免保教费资助的管理，规范申报、审核、公示、监督等各环节工作。幼儿园要落实专人负责资助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在园儿童及其家长或法定监护人进行申报，严格审核资助材料，建立健全资助档案。
各幼儿园要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纪检监察、教育等主管机关部门的检查和监督，提高资助工作的透明度。对于套取、挤占、挪用、滞留补助资金以及弄虚作假的行为，要追究相关责任，并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件：2022年秋季学期第一批学前教育免保教费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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